
 
 

南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 
Southern California Council of Chinese Schools 

 
南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入會申請辦法 

（修定版：10/15/2008） 
 
1. 入會資格 

（1）在南加州或鄰近地區立案之中文學校並具有 Federal Employer ID # 者。 
    （2）該校有固定校址、租約或建築使用權照者。 

（3）該校課程須包括中國語文和文化，且每週上課時數約兩小時或以上者。 
（4）該學校已完成一學期以上課程者。 

2. 應繳文件 
（1）填妥申請表 
（2）Federal Employer ID 之影印本。 
（3）一學期學校行事曆（課程表）。 
（4）教職員名單。 
（5）繳第一年會費 75 元。 

3. 申請手續 
（1） 請將申請表、附繳文件及會費，一並寄至會籍委員會召集人﹕ 

地址：Alice Ying, 21107 Pioneer Blvd. Lakewood, CA 90715 
（2） 審核期間約四週。審核期間，委員會會將主動與申請入會學校聯繫

並派代表拜訪。 
4. 退費規定 

（1）申請學校若不合入會條件，本會將退回文件及費用。 
（2）申請學校若經核准入會，本會不再退費。 
（3）申請學校若填報資料不實，本會將取消其會員資格且不退費。  


